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第 193 期   2015 年 7 月 16 日 

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09 亿。 

【明慧网】从 5 月底到 7 月

9 日仅六周的时间，明慧网已收

到逾六万份向中共最高检察院

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的刑事

控告状副本。各地法轮功学员在

征集签名时发现，大陆民众对诉

江大都非常支持，很多人说：“早

该起诉他了！”“活摘器官、天理

不容！”“汉奸、卖国贼！”“一定

要告倒他，送他上审判台！” 

据悉，这波诉江大潮中，也

有不修炼法轮功的受迫害的大陆

民众控告江泽民。以下是大陆各

界人士声援起诉江泽民，其中包

括教授、律师、学者、前中共官

员及普通公民。特别是法律界人

士，对江泽民违法违宪迫害法轮

功的反人类罪行有更深的了解。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著名律

师、美国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滕

彪表示：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

员和死囚犯器官，从目前披露的

案例来看，严重程度非常惊人，

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还在延

续，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都犯下

了反人类罪，应该将江泽民等罪

犯送上法庭。 
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

说：历史已经到了 2015 年，这么

多人起诉江泽民应该说是大势所趋，应该说是

历史的必然，体现出整个中国大陆形势的根本

变化。中国好多的法学教授也在法律层面上做

诉江准备。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知名律师张赞宁说：

我跟我的同行都认为起诉江泽民是非常令人

鼓舞的情况，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法律意识在

提高，我们应当支持老百姓的维权行动。 
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创办人、维权律师

郭莲辉表示：起诉江泽民这很好，江泽民这

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他祸害中华，残酷迫

害法轮功学员，他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到

时候我都会署名，要起诉他。我要向最高检

控告他。 

大陆各界声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

究室主任、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

示：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和 16 年来

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都是公然践

踏人权、伤天害理的，都是反人

类的。这种问题不是用什么发言

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把黑白

颠倒。侵害的是人类的良知、整

个是非观念；侵害的是社会进步

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凡是活摘

器官的人、活摘器官的党、活摘

器官的政府都应该受到人类的谴

责，都应该站到历史的审判台上

接受审判。 
前中共沈阳市司法局长韩广

生说：镇压法轮功，从本质来说，

是违背中共本身宪法的非法行

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经

过任何法律程序、践踏人权、迫

害信仰自由的反人类罪行。法轮

功学员多年讲真相的努力很有意

义，比如在各方的压力下，中共

被迫取消了收容所及劳教制度。

大陆公民杨光撰文表示：本

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见到法轮

功学员勇敢的诉江行动，非常为

之感动！我不仅要声援诉江大潮，

还要呼吁中国每一个老百姓都积

极参与。◇ 

上左起：滕彪、郑恩宠、张赞宁、
郭莲辉、鲍彤、韩广生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泰国法轮功

学员在曼谷“是乐园”集会（左图），声援中国大陆法

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并呼吁解体中共，结

束迫害。 

在集会中，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以亲

身经历，诉说了因坚持修炼被中共非法关押、酷刑折

磨、家破人亡的经历。许多路过的民众拍摄活动场面，

听取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接受真相传单，对法轮功

学员表示支持。◇ 

泰国法轮功学员声援诉江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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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今年十五岁的女孩王

悦因为自己的妈妈丛占清多次遭江

泽民集团迫害，近日向最高检察院控

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王悦在诉状中说：自一九九九年

七月江泽民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起，

我的母亲丛占清（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法轮功学员）曾因修炼法轮功被多次

非法拘留，关押，致使我的父亲王海

滨与母亲感情破裂，痛苦的父亲在二

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与母亲离婚，曾

说过：“我总不能卷铺盖陪你去监狱

过吧？！”而我当时三岁。 
从这以后，我几乎夜夜哭泣，在

爸爸身边喊着要妈妈，而爸爸也痛苦

的纠结是否让我和妈妈一起住，怕在

江氏集团的迫害下我不能顺利长大。

待我五～七岁时，我被妈妈抚

养，爸爸经常来看我，我有时也会去

爸爸那住，夜夜啼哭的现象渐渐减

少。直到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妈妈再次被构陷，非法关押，我再一

次失去了母亲。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看不到

母亲，听不到母亲声音，没有母亲的

任何消息，夜夜痛哭，根本没办法睡

觉，哭喊内容只有一句：“我要妈妈！”

我到现在十五岁都没有一张全

家福。 
母亲没有错，如果江泽民不发动这

场迫害，我应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以及一份可以自由生存学习的权利。 

我的童年在泪水和哭声中度过，

在老师，同学的鄙夷目光中度过。 
只因为江泽民的非法迫害，我家

庭破裂，从小生活在压抑、痛苦、鄙

夷、没有母爱、缺少关怀的环境中，

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 
而且，我知道有更多孩子比我还

可怜，他们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被无

辜关入监狱，有些人甚至未曾见过自

己的生身父母。他们无法上学，备受

歧视。我和他们童年时期的痛楚及伤

害，是什么也弥补不了的。 
我要控告江泽民，这一切的悲剧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我希望能依法惩

处江泽民。◇ 
 

童年在哭声中度过 十五岁女孩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黑龙江省鸡西市近期

有五十九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

院及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他们的

“刑事控告书”陆续寄到“两高”，

要求对江泽民起诉，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控告摘录： 

刘焕英（女，47 岁）：一九九八

年因家庭矛盾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化解了家庭矛盾，知道了人

生的真正意义。我按真、善、忍严格

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不与人

计较，邻里和谐相处。我家住宅附近

是山坡路，下雨天水冲到了路中间，

人们行走不方便，自从修炼了大法

后，我肩负起清沟、铺路、下雪清雪

的重任，我坚持了十多年，通过我的

无私行为，周围的人都知道修炼法轮

功的人是好人。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三日，当地派出

所和国保等对我非法抄家、绑架、拘留。

拘留期间对我野蛮灌食。回家后，“六

一零”、国保对我非法传唤数次。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国保在

“六一零”的操纵下未经任何法律程

序把我直接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劳

教所非法劳教二年，遭到各种酷刑折

磨至疾病回家后，区“六一零”、警

察仍不断骚扰我和家人，丈夫承受不

住压力与我离婚。这场迫害给我和我

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控告江泽民也是为更多无辜的

人鸣冤。作为司法机关肩负着维护

《宪法》、匡扶正义、除邪灭乱的责

任。希望法庭能以正义为依归、行正

道、为公民的权利而辩，还中国人一

个清明的政治和正义的社会。 
水利局局长吴宝库：曾因修炼法

轮功被中共鸡西市委“六一零”以各

种手段关进监狱迫害七年多，在递交

给最高检的控告书中吴宝库写道：一

九九六年前，我常喝大酒，和妻子吵

架，都打到法院，欲办离婚的程度。

当时我患有心脏、肾炎、肾结石、胆

囊炎、胃病、长期失眠等综合疾病，

每年报销医疗费三千余元，遭受巨大

身心痛苦! 我在绝望中写好遗书，交

待好后事等死…… 

修炼大法后，自觉按“真善忍”

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几周后，多

年困扰我的各种疾病痊愈，家庭和

睦，邻里和順。无论在武装部、监察

局、水利局，我都能一如既往，尽职

尽责，受嘉奖评先进年年有份。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

功，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枉判七年徒

刑，上诉被驳回，被送监狱迫害。在

监狱关押期间，警察对我实施了无数

次酷刑，先后被打掉八颗牙，先后五

次向省纪委、省高检、省高法等机关

控告，都被监狱扣押。我被冤判，妻

子也被非法囚禁三十七天，我被开除

公职，失去工资。 

在控告请求中，吴宝库强烈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立案，追究江泽

民刑事责任。◇ 

鸡西市五十九位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  

递交最高检、最高法的控告书快递回执 


